附件1
	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任务完成情况（政府、各部门）

	填报单位：

	
	政府工作任务
	应急部门工作任务
	有关部门工作任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制定化工产业发展规划。
	出台新建化工项目准入条件。
	制定危险化学品“禁限控”目录。
	建立建设项目联合审查机制。
	通过在职培训、人员招录、公务员聘任等方式，使具有化工安全生产相关专业学历和实践经验的执法人员数量达到在职人员的75%以上。
	危险化学品重点县要建立监管人员到大型化工企业进行岗位实训机制。
	在临汾、晋中等地区增设省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
	油气长输管道标识与安全警示标志设置率达到100%。
	油气输送管道防腐与阴极保护设备、站场（阀室）气液联动阀完好率要达到100%。
	每年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集中开展法律、风险和事故警示教育，并出具安全培训合格证明。同时，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主要负责人开展一次考核，不合格的不得担任企业主要负责人。
	依托重点化工企业、化工园区、职业院校或培训机构建立危险化学品实习实训基地。
	已纳入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计划的,要按期完成。
	组织开展废弃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废物排查工作。强化危废处置全流程监管,完善危险废物由产生到处置各环节转移联单制度；建立部门联动、区域协作、重大案件会商督办制度，形成覆盖危险废物产生、处置、贮存、转移、运输、利用、处置等全过程监管；制定出台《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指导意见》。
	教育、卫健、科技等部门要加强对学校、医院、重点实验室等使用危险化学品单位的安全监管，做到建档立册，排查无遗漏、无死角、全覆盖；各科研机构主管部门要按照“管行业管安全”的原则对科研机构实施安全监管；能源、交通、农业、水利等行业主管部门要对本行业领域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排查一遍，对重大隐患依法挂牌督办。
	督促所有管道企业明确完整性管理的负责部门和职责要求，配备专门人员，制定完整性管理方案，开展动态完整性管理。组织开展油气输送管道法定检测专项整治,逐步提高油气输送管道法定检验率,提升管道本体质量安全。
	制定出台《山西省运营高速公路服务区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放管理办法》，完成高速公路服务区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专用停车位的划定，完善消防等应急处置设施，并纳入信息化监管平台。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综合监管系统投入使用，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全部安装智能视频监控报警系统。
	加强对我省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特长隧道及其他高风险路段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管理。强化普通国省干线特大型公路桥梁、特长公路隧道、饮用水源地等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路段的交通安全管理。对我省高速公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指定入口措施进行调整，严格落实高速公路收费站最多不超过3辆危险货物运输车排队等待通行的要求，持续完善设置相应的提示标牌，降低危险货物运输车辆聚集风险。
	加强机场、铁路车站以及铁路接轨的专用线、专用铁路等危险货物装卸、储存场所和设施的安全监管,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场所的要进行清理整顿。
	组织开展油气输送管道法定检测专项整治,逐步提高油气输送管道法定检验率,提升管道本体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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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任务完成情况（企业汇总表）

	填报单位：

	序号
	企业名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危险化学品企业是否对照《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全面开展安全风险隐患自查，建立隐患台账，制定整改方案。
完成时限：2020年6月
	涉及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企业是否全面完成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为重点的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建设。
完后时限：2022年底前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是否按照《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GB36894-2018）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GB/T37243-2019）等标准规范，完成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工作。
完成时限：不符合外部安全防护距离要求，具备整改条件的2020年底完成；需要搬迁的，2022年底前完成
	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可燃有毒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紧急切断装置、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装备和使用率是否达到100%。
安全仪表系统完好在用率是否达到100%；每12个月至少对安全仪表系统所有联锁回路进行一次功能安全等级符合性测试。
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所有涉及硝化、氯化、氟化、重氮化、过氧化工艺装置的上下游配套装置是否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控制，最大限度减少作业场所人数。
完成时限：2022年底前
	危险化学品企业具有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粉尘爆炸危险性、中毒危险性的厂房（含装置或车间）和仓库内的办公室、休息室、外操室、巡检室是否搬离。
完成时限：2020年8月
涉及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的生产装置控制室、交接班室原则上不得布置在装置区内,确需布置的,是否按照《石油化工控制室抗爆设计规范》(GB50779-2012 )完成抗爆设计、建设和加固。
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危险化学品企业在役装置未经正规设计的是否完成安全设计诊断工作, 对装置布局、工艺技术及流程、主要设备和管道、自动控制、公用工程等方面进行设计复核,全面查找并整改装置设计存在的问题, 消除安全隐患。
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涉及硝化、氯化、氟化、重氮化、过氧化工艺的企业是否完成有关产品生产工艺全流程的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并按照《关于加强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三〔2017〕1号）的有关方法, 对相关原料、中间产品、产品及副产物进行热稳定性测试和蒸馏、干燥、 储 存等单元操作的风险评估；
是否根据反应危险度等级和评估建议设置相应的安全设施,补充完善安全管控措施,及时审查和修订安全操作规程, 确保设备设施满足工艺安全要求。
完成时限：2021年底前
	危险化学品企业是否完成危险化学品排放口、采样口等排放阀的改进提升,通过加装盲板、丝堵、管帽、双阀等措施,减少动静密封点泄漏风险。
涉及剧毒及高毒化学品工艺环节是否采用密闭循环取样系统。
完成时限：2021年底前
	氯碱企业是否实现氯乙烯事故放散集中收集或火炬燃烧。
合成氨企业是否实现各类含氨气体的无害化收集处置。
完成时限：2022年底前
	危险化学品企业涉及易燃易爆介质的往复式压缩机是否完成自动化改造提升。
完成时限：2022年底前
	危险化学品企业是否按照《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GB/T50493-2019），规范可燃有毒气体探头布置, 并按标准重新设置探头报警值。
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建设项目是否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安全评价机构对环保设施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并对评估存在的问题进整改；
是否对伴有危险化学品产生的环保设施严格执行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有关要求。
完成时限：2020年6月底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是否每年接受法律意识、风险意识和事故教训的警示教育安全培训并经考核合格。
	自2020年5月起, 新任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主管生产、设备、技术、安全的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具备化学、化工、安全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类中级及以上职称。
新入职的涉及重大危险源、重点监管化工工艺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操作人员是否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类中等及以上职业教育。
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现有企业人员是否进行学历提升，保证在2022年底前达到相应水平。
完成时限：2022年前
	危险化学品企业是否按规定配备化工相关专业注册安全工程师, 并严格落实特种作业人员先持证后上岗制度。
	合成氨、氯碱、液化天然气和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大危险源的精细化工企业是否达到二级以上安全标准化等级。
完成时限：2022年底前
	危险化学品企业是否结合自身安全风险特点,认真落实《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准备指南》, 建立完善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并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事故预案演练,提高企业应急处置能力。
完成时限：202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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